
九龙城区议会辖下  

社区建设及社会服务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记录  

 

日  期︰ 2016 年 5 月 26 日 (星期四 ) 

时  间︰下午 2 时 30 分  

地  点︰九龙城民政事务处会议室  

 

出席者︰  

主  席︰吴宝强议员      

副主席：余志荣议员  

委  员︰  梁婉婷议员     

 左汇雄议员  

 郑利明议员      

 吴奋金议员  

 林德成议员  

 林博议员  

 杨振宇议员      

 何华汉议员     (于下午 4 时离席 ) 

 杨永杰议员     (于下午 3 时 30 分离席 ) 

 关浩洋议员       

 张仁康议员 ,MH    

 黎广伟议员   

 萧亮声议员     

 陆劲光议员     

 邵天虹议员  

 潘国华议员  

    

秘  书︰叶伟刚先生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一级行政主任 (区议会 ) 

列席者：  叶玉薇女士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高级联络主任 (地区联络 ) 

 陈惠珍女士  社会福利署九龙城及油尖旺区助理福利专员 2 

 梁润霖先生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行政主任 (区议会 )2 

 庄璧如女士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行政主任 (区议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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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邀出席者︰  

议程一   余振强先生   政府统计处高级统计师 (普查策划 ) 

 邝国泰先生   政府统计处高级外勤统计主任 (普查外勤 ) 

议程二  陈敏婷女士   社会福利署观塘区及九龙城区高级社会保障主任  

议程三   王敏菁医生   卫生署高级医生 (社区联络 )2 

 

 

＊   ＊   ＊  

 

 

开会辞  

 

  社区建设及社会服务委员会 (下文简称「社建会」 )主席欢迎各委员及

部门代表出席会议。  

 

2.   主席请委员备悉劳超杰议员已通知暂时退出社建会。在开始商讨议程

前，主席要求委员留意，若稍后讨論的事项与其物业业权、职业或投资等个

人利益有所冲突，委员务必在讨論前申报，以便主席考虑是否须要请有关委

员于讨論或表决时避席。此外，根据《九龙城区议会会议常规》(下文简称「《会

议常规》」 )第 36(2)条，由于社建会有 18 名委员，一旦开会期间少于 9 名委

员在场，他会立即中止讨论。  

 

通过第三次会议记录  

 

3.   主席宣布第三次会议记录无须修订，获得通过。  

 

2016 年中期人口统计简介  

(社建会文件第 12/16 号 ) 

 

4.   主席欢迎政府统计处高级统计师 (普查策划 ) 余振强先生及高级外勤

统计主任 (普查外勤 ) 邝国泰先生出席会议。  

 

5.   政府统计处余振强先生向委员介绍文件第 12/16 号。  

 

6.   郑利明议员质疑政府统计处的文件附件二中所列出的统计数字的作

用，并提出以下意见： (一 )  文件未有将劳动人口总数列出；以及 (二 )  文件中

有关年龄中位数数字不能区分社会上不同年龄层的需要，对社会裨益不大。  

 

7.   关浩洋议员认同政府统计处进行人口普查的重要性，并查询处方有关

的宣传活动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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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萧亮声议员表示因应处方采用电子问卷方式进行普查，预计市民对查

询热线的需求将大幅上升。他希望处方提供有关热线支持服务的详情。  

 

9.   陆劲光议员查询处方如何确保统计员遵守部门所订定的问卷进行程

序，以保障统计数字的准确性。  

 

10.   邵天虹议员查询如市民对填报电子问卷的方式反应未如理想，处方将

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  

 

11.   林德成议员表示长者普遍不熟悉操作电子设备，建议处方派统计员上

门协助长者填报问卷，并容许他们选择在早上，中午或晚上的不同探访时段。

他又希望处方与法团保持联系，并向居民派发单张宣传人口普查的安排。  

 

12.   政府统计处余振强先生就委员的提问及意见，作出综合响应如下：  

 

－  附件二只节录了「 综合住户统计调查 」的部分资料，该 调查亦有

 提供劳动人口的总数，以及按区议会分区、性别及年龄划分的更详细

统计结果。  

－  处方将采取多角度 的宣传方式，包括 播放宣传短片、利 用社交媒

 体，及于商场进行巡回展览等，增加市民对人口普查的认识。  

－  2016 年中期人口统计服务中心的查询热线，由超过 150 条电话线

 组成，并由专人接听。这安排比较 2011 年人口普查，当时约 300

 条电话线的规模，比例上已大幅提高，相信能提供足够服务。  

－  处方已确立完善的 质量审查制度，并 会以随机抽样的方 式，由独

 立队伍再次审查部分已完成的问卷。  

－  处方会监察住户填 交电子问卷的情况 ，向未填交电子问 卷的住户

 发出提示信件，并会在 7 月 16 日开始，安排统计员到访仍未回

 覆的住户进行面谈访问，以确保采纳足够的数据。  

－  处方会向需作家访 的住户提供每日不 同时段的选择。 住 户可致电

 2016 年中期人口统计服务中心预约合适的时段。  

 

(会后补注：秘书处已于会后以电邮方式，向委员转交由政府统计处提供的「按

区议会分区、性别及年龄划分的劳动人口数目及劳动人口参与率」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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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署九龙城及油尖旺区福利办事处 2016 至 17 年度工作计划  

(社建会文件第 13/16 号 ) 

 

13.   社会福利署九龙城及油尖旺区助理福利专员 2 陈惠珍女士介绍文件

第 13/16 号。  

 

14.   郑利明议员表示社会福利署 (下文简称「社署」 )的工作报告中并无提

及隐蔽青年及中年等问题。此外，他认为社署应制定措施，协助银发一族重

投社会。  

 

15.   杨永杰议员查询社署会否推出特别的措施协助超过 100 个受铅水事件

影响而引致学习迟缓的儿童。  

 

16.   林博议员建议社署考虑将「邻里支持计划」扩展至就读小学六年级的

学童，让他们可得到适当的照顾。此外，他希望社署关注小数族裔的需要，

协助他们解决语言、生活及家庭等问题。  

 

17.   杨振宇议员表示本港学童面对不同的压力，建议社署透过学校，加强

向青少年宣传署方可提供的服务。此外，他指出课余托管服务供不应求，要

求署方提供有关服务的供求情况资料。  

 

18.   黎广伟议员关注学童自杀事件，建议社署投放更多资源，防止有关问

题。他又建议署方加强幼儿服务，释放妇女的劳动力。此外，他希望署方提

供已参加「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别计划」的区内社福机构的计划详情。  

 

19.   萧亮声议员查询社署有关精神健康方面的支持服务。  

 

20.   社会福利署陈惠珍女士就委员的提问及意见，作综合响应如下︰  

 

－  署方备悉委员就隐蔽人士、银发一族、精神健康、邻里支持计划及少

数族裔等服务的意见，在制定地区福利政策及服务计划时作参考，以

切合地区的服务需要。  

－  署方一直与各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及驻校社工保持密切联系，推广多

元化青少年活动；并为受情绪困扰的青少年提供辅导服务。  

－  署方已为受铅水事件影响而引起学习迟缓的儿童提供支持服务，包括

轮候特殊幼儿中心 /早期教育及训练中心，或参加幼儿园到校康复服务

计划等务。  

－  署方正与参加了「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别计划」的社福机构研究计

划的具体情况，并会适时向委员汇报有关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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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长者津贴」免审查年龄下调至 65 岁  

(社建会文件第 17/16 号 ) 

 

21.   主席欢迎社会福利署观塘区及九龙城区高级社会保障主任  陈敏婷女

士出席是次会议。秘书处已于会议前将部门的书面回复，即席上文件第 2 号，

送交各委员阅览。  

 

22.   郑利明议员介绍文件第 14/16 号，要求政府研究将「长者津贴」免审

查年龄由 70 岁下调至 65 岁，让更多长者受惠。他又表示有关建议亦可视作

以渐进式推行退休保障，并有助将来落实全民退休保障计划。  

 

23.   何华汉议员表示支持将「长者津贴」免审查年龄下调，指出在现时的

计划下， 65 至 70 岁的长者的有限储蓄未能应付每月的基本开支。  

 

24.   社会福利署观塘区及九龙城区高级社会保障主任  陈敏婷女士回复，

指出在 2013 年推出长者生活津贴前， 65 至 69 岁长者在申请普通高龄津贴时

必须申报资产及入息。在长者生活津贴取代了普通高龄津贴后，当时领取普

通高龄津贴的长者已获得约双倍的津贴。然而由于公共资源有限，如果让其

他 65 至 69 岁长者无须申报资产及入息即能领取高龄津贴，不但较难集中公

共资源支持有经济困难的长者，而且亦可能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  

 

 

要求调低长者医疗券合资格年龄至 65 岁  

(社建会文件第 14/16 号 ) 

要求把领取长者医疗券年龄由 70 岁下调至 65 岁  

(社建会文件第 18/16 号 ) 

 

25.   主席认为委员提交的文件第 14/16 号及 18/16 号属于同一议题，故在

取得委员同意后，将两项议程合并讨论。接着，他欢迎卫生署高级医生 (社区

联络 )2 王敏菁医生出席是次会议。秘书处已于会议前将部门的书面回复，即

席上文件第 1 号，送交各委员阅览。  

 

26.   吴奋金议员介绍文件第 14/16 号，要求有关部门采取以下关于长者医

疗 的措施︰ (一 )下调长者医疗 的合资格年龄至 65 岁； (二 )简化有关登记

手续； (三 )研究扩阔长者医疗 的适用范围至购买医疗器材；以及 (四 )加强宣

传工作。  

 

27.   左汇雄议员介绍文件第 18/16 号，表示长者医疗券计划受社会普遍欢

迎。然而此计划只惠及 70 岁以上的长者，故要求相关部门将计划的合资格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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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下调至 65 岁，让 65 至 69 岁长者能享受此项服务。  

 

28.   郑利明议员查询曾使用长者医疗 的长者占全港长者的比例。  

 

29.   陆劲光议员表示将长者医疗 计划的合资格年龄下调至 65 岁，不但

惠及 65 至 69 岁的长者，而且更可减低他们使用公营医疗设施的次数，有助

改善整体公营医疗系统。此外，他查询署方是否容许长者利用医疗 购置眼

镜。  

 

30.   卫生署高级医生 (社区联络 )2 王敏菁医生就委员的提问及意见，作出

综合响应如下：  

 

－  政府在 2009 年推出长者医疗券试验计划，资助 70 岁或以上香港长者

使用私营市场提供的基层医疗服务。自 2014 年起，计划由试验性质

转为恒常计划，每名合资格长者每年可获发的医疗券金额亦倍增至

2,000 元。此外，自 2014 年 7 月起，每张医疗券的面值由 50 元调低

至 1 元，方便长者使用医疗券。  

－  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曾经使用医疗券的长者约有 60 万人，约占合

资格长者人口的 80%。  

－  署方明白委员有关降低合资格年龄的要求。然而由于人口老化，65 岁

或以上的长者人口在 2020 年将达 140 万人，是现时使用医疗券长者

人数的两倍，如把合资格年龄调低至 65 岁，每年相关财政承担额会

大幅增加。因此政府须审慎检视以医疗券方式资助基层医疗服务的成

效和详细评估对政府的长远财政影响。  

－  署方现正与香港中文大学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合作，全面

检讨长者医疗券计划，当中包括收集长者及服务提供商对计划包括运

作安排的意见。我们会因应检讨的结果及政府整体财政情况，考虑适

当地推行优化措施。  

－  医疗券不可纯粹用于购买药物或其他医疗仪器和用品。但医疗券可用

于预防性、治疗性及复康性的服务，包括由医疗服务提供商经会诊后，

因应长者的健康需要而在其专业执业范围内提供的治疗，及疗程中所

提供予病人的药物及医疗物品，包括由注册视光师 (注册名册第一部分 )

为有需要的长者配置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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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 年度社区参与计划互助委员会、业主立案法团、志愿机构及地区团体

的拨款申请  

(社建会文件第 15/16 号 )  

 

31.   主席请各委员如跟文件中的申请机构有联系，在讨论该机构的拨款申

请时必须向委员会作出申报，方便作出记录及以示公允。委员作出以下申报：  

 

委员  组织  

邵天虹议员  九龙城爱乐连成分享社委员  

杨振宇议员  九龙城区防火委员会委员  

何华汉议员  家在德朗主席  

萧亮声议员  嘉道理民生关注组顾问  

社区青年动力顾问  

张仁康议员  红磡分区委员会委员  

红磡理工太极社主席  

陆劲光议员  何文田居民协进会主席  

潘国华议员  伟恒昌之友总干事  

梁婉婷议员  九龙城区青年联网总干事  

启晴邨悦晴楼互助委员副主席  

暨大香港同学会副主席  

关浩洋议员  土瓜湾居民服务协会义务干事  

左汇雄议员  爱民邨居民联会会长  

爱俊之友主席  

爱民邨昭民楼互助委员会委员  

吴宝强议员  宝诚大楼法团顾问  

九龙城区街坊福利会顾问  

龙塘分区委员会委员  

林博议员  九龙城区联网副主席  

土南之友总干事  

暨大香港同学会主席  

郑利明议员  何文田社区发展动力主席  

九龙城区防火委员会委员  

 

32.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行政主任 (区议会 )2 梁润霖先生介绍文件，指出社

建会财务工作小组已于本年 5 月 6 日举行会议，审核 2016-17 财政年度九龙

城区议会拨款资助互助委员会、业主立案法团、志愿机构和社区团体举办社

区参与活动的拨款申请，社建会主席亦已根据《九龙城区议会社区参与活动

资助计划拨款须知》，按抽签次序审批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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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行政主任 (区议会 )3 庄璧如女士补充，指出社建会

财务工作小组就非旅行 /茶聚活动申请要求有关团体澄清部分申请内容，已夹

附于文件的附录。  

 

34.   经讨论后，委员会通过从九龙城区议会拨款中拨出 1,589,953 元，资

助互助委员会、业主立案法团、志愿机构及地区团体于 2016-17 年度举办 144

项社区参与活动。  

 

 

申请九龙城区议会拨款 : 资助九龙城民政事务处辖下委员会 /工作小组及九

龙城区议会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区内团体于 2016 至 2017 财

政年度举办社区参与活动  

(社建会文件第 16/16 号 ) 

 

35.  秘书介绍文件第 16/16 号，表示是次共收到 13 份申请，申请资助额为

921,701 元。有关的拨款建议亦已于文件中的附录列出，供各委员参阅及考虑。 

 

36.   陆劲光议员查询「与九龙城区议会或九龙城民政事务处有长期合作关

系的区内团体」推行活动的情况，以及会否考虑检讨有关团体的名单。  

 

37.   秘书回复，指出九龙城区议会多年来均拨款资助与九龙城区议会或九

龙城民政事务处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区内团体举办社区参与活动，以满足地区

的需要，有关的活动亦一向深受区内居民的欢迎。  

 

38.   主席欢迎委员就「与九龙城区议会或九龙城民政事务处有长期合作关

系的区内团体」的名单提出意见。  

 

39.   经讨论后，委员会通过从九龙城区议会拨款中拨出 921,701 元，资助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辖下委员会 /工作小组及九龙城区议会 /九龙城民政事务处

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区内团体于 2016 至 2017 财政年度举办 13 项社区参与活动。 

 

 

其他事项  

 

40.   秘书报告受社建会资助举办社区参与活动的香港女童军九龙城分会

及泰人恩福服务中心，在有关宣传品上并无印上活动由「区议会赞助」的字

句。上述团体解释已在宣传品上印上九龙城区议会徽号，惟基于手文之误，

未有列名活动由「区议会赞助」的字句，故希望社建会批准有关发还拨款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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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经讨论后，委员会同意酌情批准有关的发还拨款申请。然而，委员会要

求秘书处去信相关团体，提醒他们在将来举办由社建会资助的活动时，必须

按规定列明活动由区议会赞助。  

 

(会后补注：秘书处已于会议后去信相关团体，提醒他们在将来举办由社建会

资助的活动时，必须按规定列明活动由区议会赞助。 ) 

 

 

下次开会日期  

41. 主席宣布下次开会日期为 2016 年 7 月 14 日，截止提交文件日期为 2016

年 6 月 28 日。由于没有其他事项须予讨论，他在下午 4 时 25 分宣布会议结

束。  

42.  本会议记录在 2016 年 7 月 14 日正式通过。  

 

 

  

  主  席  

 

 

  

  秘  书  

 

 

 

九龙城区议会秘书处  

2016 年 7 月  


